
一种情况是回购期间短于 1年的。销货方确认的债务属于流

动负债的范畴，故应该在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中反映；购货方确

认的债权属于流动资产的范畴，故应该在“其他应收款”科目

中反映。第二种情况是回购期间长于 1年的。销货方确认的债

务属于长期负债的范畴，购货方确认的债权属于长期资产的

范畴，故销货方的债务应该在“长期应付款”科目中反映，购货

方的债权应该在“长期应收款”科目中反映，回购价与原售价

的差额，在回购期间按照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。

例 2：接例 1，根据售后回购合同的规定，甲公司于 2010

年 1月 1日将所售商品购回，取得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

发票注明：回购价款 2 420万元，增值税 411.4万元，价税合计

2 831.4万元。甲公司没有向乙公司交付销售商品。

计算实际利率：2 000=2 420伊（P/A，I，2）；I=10%。

甲公司应做如下会计处理：2008年 1月 1日收到融资款

时，借：银行存款 2 340万元；贷：长期应付款 2 000万元，应交

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340万元。同时将该商品在

存货备查簿中登记。2008年 12月 31日计提应负担的利息=

2 000伊10%=200（万元）。借：财务费用 200万元；贷：长期应付

款 200万元。2009年 12月 31日计提应负担的利息=（2 000+

200）伊10%=220（万元）。借：财务费用 220万元；贷：长期应付

款 220万元。2010 年 1 月 1 日回购商品并支付款项时，借：

长期应付款 2 420万元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

额）411.4万元；贷：银行存款 2 831.4万元。

乙公司应做如下会计处理：2008年 1月 1日支付融资款

时，借：长期应收款 2 000万元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

项税额）340万元；贷：银行存款 2 340万元。2008年 12月 31

日计提应取得的利息收入=2 000伊10%=200（万元）。借：长期

应收款 200万元；贷：其他业务收入 200万元。2009年 12月

31 日计提应取得的利息收入=（2 000+200）伊10%=220（万

元）。借：长期应收款 220 万元；贷：其他业务收入 220万元。

2010年 1月 1日收到甲公司的回购款时，借：银行存款 2 831.4

万元；贷：长期应收款 2 420万元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税

（销项税额）411.4万元。

最后，关于售后回购交易的抵销处理问题，在不满足收入

确认条件的情况下，销售商品在整个交易过程中，其价值在个

别报表中既没有被少计也没有被多计，故不需要编制抵销分

录。但由于销货方确认了债务、购货方确认了债权，故在编制

合并财务报表时应该将其抵销，抵销分录如下：借：其他应付

款，长期应付款；贷：其他应收款，长期应收款。

每期计提利息时，销货方计入费用减少了当年利润，购货

方计入收入增加了当年利润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，以前年度

对该交易计提的利息不会对母子公司往年利润的汇总数有影

响，所以不用编制抵销分录。但是如果当年对该交易计提了利

息，就会导致销货方将该内部交易的利息列入财务费用，购货

方将该内部交易的利息列入其他业务收入，故必须予以抵销。

抵销分录为：借：其他业务收入；贷：财务费用。茵

自 2007年我国企业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

后，关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涉及报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

售退回发生于企业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后所引起的所得

税会计处理问题的争论，至今没有定论。

（一）

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涉及报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售退

回，一般有两种情况：发生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前；发生于

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。对于前者，在所得税费用的账务处理

上能达成共识。对于后者，在所得税费用的会计调整上有三种

处理方法（在例题中分别介绍），而按照税法的规定，在此期间

的销售退回所涉及的应交所得税，应作为本年度的纳税调整

事项，换言之，也就是上年多交的所得税可以放在本年抵减。

例：甲公司 2007年 11月 11日销售一批商品给乙公司，取

得收入 120万元（不含税，增值税税率 17%）。甲公司发出商品

后，按照正常情况确认收入，并结转成本 100万元。2007年 12

月 31日，该笔货款尚未收到，甲公司当年实现税前利润 1 000

万元。2008年 3月 10日，由于产品质量问题，该批商品被乙

公司退回。甲公司于 2008年 2月 28日完成 2007年度所得税

汇算清缴，于 2008年 4月 15日对外报出财务报告。甲公司

2008年度实现的税前利润为 3 000万元，适用的所得税税率

为 25%，除销售退回之外，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。

2008年 3月 10日，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：调整销售收

入，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20万元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

税（销项税额）20.4万元；贷：应收账款 140.4万元。调整销售

成本，借：库存商品 100万元；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0 万

元。调整所得税费用，此步为关键步骤，会计上有以下三种处

理方法：

方法一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及 2007年度 CPA考试

教材（会计）、会计职称考试教材（中级会计实务）：借：应交税

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 5万元；贷：所得税费用 5万元。该处理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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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将多交的所得税放在 2008年抵减，与 2007年度的账务处

理无关。甲公司在 2008年 2月 28日完成对 2007年度的所得

税汇算清缴后，“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”和“所得税费用”

两个科目均无余额。而此笔销售退回业务发生在 2008年 3月

10日，进而断定会计分录中“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”和

“所得税费用”两个科目所发生的 5万元应属于 2008年度的

核算数据。

2008年 12月 31日，会计上确认的利润为 3 000万元，实

际应向税务机关缴纳的所得税为 745 万元（750-5），因为根

据会计利润 3 000万元确认“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”科目

贷方发生额 750万元，而 2008年 3月 10日在“应交税费———

应交所得税”科目的借方已经确认了 5万元，这样就可自动抵

减，确保 2008年 12月 31日“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”科目

贷方余额为 745万元。同理，“所得税费用”科目贷方余额为

745万元（3 000伊25%-5）。因此，2008年 12月 31日编制会计

分录：借：所得税费用 750万元；贷：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

750万元。

从这种处理思路不难发现，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

项的销售退回将影响 2007年度的税前会计利润，但并不影响

2007年度的所得税费用。调整分录做完后，2007年度的税前

会计利润=1 000-20=980（万元），所得税费用=1 000伊25%=

250（万元），净利润=980-250=730（万元）。2008 年度的所得

税费用=3 000伊25%-5=745（万元），净利润=3 000-745=

2 255（万元）。2007年度和 2008年度净利润合计2 985万元。

方法二：按照 2008年度会计职称考试教材（中级会计实

务）：借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5万元；贷：所得税费用 5万元。此笔

会计分录中的数据均属于 2008年度的核算数据。甲公司在

2008 年 2 月 28 日完成对 2007 年度的所得税汇算清缴后，

“所得税费用”科目无余额。而此笔销售退回业务发生在 2008

年 3月 10日，进而断定会计分录中“所得税费用”科目所发生

的 5万元应当属于 2008年度的核算数据。根据平衡原理可判

断，“递延所得税资产”科目所发生的 5万元若是属于 2007年

度的核算数据，则将导致 2007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不平，

因此“递延所得税资产”科目所发生的 5万元应当属于 2008

年度的核算数据。而 2008年 12月 31日还需做如下账务处

理：借：所得税费用 750万元；贷：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

750万元。同时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：借：应交税费———

应交所得税 5万元；贷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5万元。

2007年度的税前会计利润=1 000-20=980（万元），所得

税费用=1 000伊25%=250（万元），净利润=980-250=730（万

元）。2008年度的所得税费用=3 000伊25%-5=745（万元），净

利润=3 000-745=2 255（万元）。2007年度和 2008年度净利润

合计 2 985万元。

方法三：按照 2008 年度 CPA 考试教材（会计）：借：递

延所得税资产 5万元；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万元。该处理

思路认为，此笔销售退回业务因会计制度和税法规定的不同

形成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，虽然多交了 5万元的所得税，但在

会计上并不确认这笔多交的 5万元所得税费用，而资产负债

表日已经确认了这笔所得税费用，因此 2007年度的所得税费

用=1 000伊25%-5=245（万元），税前利润=1 000-20=980（万

元），净利润=980-245=735（万元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会计分录中的“递延所得税资产”和“以前

年度损益调整”两个科目所发生的 5万元均属于 2007年度的

核算数据。而方法一和方法二却将这 5万元确认为 2008年度

的核算数据。2008年 12月 31日的账务处理为：借：所得税费

用 750万元；贷：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 750万元。同时将

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：借：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 5万

元；贷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5万元。这两笔会计分录既能抵减多

交的 5万元所得税，同时又不影响当期实际应当确认的所得

税费用，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2008

年度的所得税费用=3 000伊25%=750（万元），净利润=3 000-

750=2 250（万元）。2007 年度和 2008 年度净利润合计2 985

万元。

另外，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假设：既然销售退回发

生了，就相当于此笔经济业务（销售）自始至终就没有在账面

上出现过，那么我们须将此笔经济业务还原为没有发生的状

态。按照这种思路来处理，由于此笔销售业务已经在 2007年

度入账，此时应将此笔销售业务调整为没有发生的状态。2007

年度的税前会计利润=1 000-20=980（万元），尽管已经向税

务机关缴纳了相应的所得税，但会计上所得税费用仍然只确

认为 245 万元［（1 000-20）伊25%］，净利润=980-245=735

（万元）。2008 年度的所得税费用=3 000伊25%=750（万元），净

利润=3 000-750=2 250（万元）。2007年度和 2008年度净利润

合计2 985万元。

（二）

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，上述三种处理方法对单独各年

度（2007年度或 2008年度）净利润的影响不同，而对整个存

续期间（2007年和 2008年两个会计年度内）的净利润合计影

响都是相同的。

方法一和方法二的本质相同，只不过账务处理不一样罢

了。两者都存在利润操纵的空间，将多交的所得税确认为上年

度的费用，从而调减上年度的利润，第二年度又将此费用转

回，抵减当年的所得税费用，进而调高第二个年度的利润。从

理论上讲，其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，收入和费用不配比，本

来没有销售收入，却确认了相关的所得税费用，制造了盈余调

节的空间，导致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不具有可靠性和真实性，歪

曲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

方法三是笔者所推荐的。既然发生了销售退回，报告年度

的销售收入就不应该确认，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，

相应的所得税即使已经向税务机关缴纳，也不能确认。此种方

法通过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科目巧妙地将多确认的所得税费

用在报告年度转回，而下一年度通过“递延所得税资产”科目

抵减多交的所得税，从而避免影响当期的所得税费用，使得各

期均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确认和反映经济事项，更

加合理、准确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使得企业

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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